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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关于池州市市中心城区历史遗留地下空间

不动产登记相关事项的通知

池自然资规函〔2019〕88号

局各相关科室，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根据《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为规范地下空间不动产登记，鼓励地下空间利用，保障权利人合法利益，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经2019年4月15日局务会议审议，现就办理我市中心城区历史遗留地下空间不动产登记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历史遗留地下空间建设用地权属合法性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出让或划拨时，出让合同或划拨决定书中并未对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约定，规划部门在对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进行规划时，为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完善配套设施，将地下空间一并纳入规划，但不计容积率。因此，对于历史遗留已开发利用的地下空间应认可其用地合法性，其用地性质、用途等，与地表用地保持一致。

二、积极开展历史遗留地下空间不动产登记
（一）地下空间土地分摊

为不影响已经分摊过的地上房屋土地分摊面积，不影响建设区划内的道路、绿地、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等按全体业主共有的地表土地面积，地下空间土地分摊应遵循以下方法：

1、已进行分摊的地下空间，不再调整土地分摊面积；
2、未进行分摊的地下空间，统一按“地下建筑占地面积/地下建筑总面积”计算分摊系数。
（二）不动产登记
经规划批准建设的地下停车库（位），根据《关于规范房地产开发项目车位（库）租售管理工作的通知》（池建房〔2018〕129号），在完善首次登记并办理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后，依法为买受人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经规划批准建设的地下商业设施、储藏室等地下空间，在完成首次登记后，依法办理不动产登记。办理不动产登记时，土地性质一栏应注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下空间）”。

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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